南 昌 大 学 部 门 函 件

南大教函〔2025〕77号
[bookmark: %E6%96%87%E4%BB%B6%E6%A0%87%E9%A2%98]关于开展2025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教育强国规划纲要（2024-2035）》，深入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鼓励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开展本科教学与管理研究，现决定开展2025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以下简称“教改课题”）申报立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2025年度校级教改课题包含：常规项目和特设专项。
（1） 常规项目
主要围绕以下选题：
1.服务两个“先行先试”（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先行先试，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布局结构上先行先试）；
2.推动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3.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等课程建设；
4.教学模式（方法）、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5.加强教师教育，推进教学团队及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6.实践教学条件及方法改革研究；
7.专业、课程及教材建设改革研究；
8.教学管理、教学质量标准制定及保障研究；
9.推进高校高质量发展建设研究。
（2） 特设专项
特设专项是指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上，聚焦高等教育教学热点问题开展重大综合改革探索，鼓励跨学科、跨高校和校企联合申报项目，要求具有明确的改革思路、制定详细的改革计划，最后形成有亮点、能推广的改革成果。主要围绕以下选题：
1.“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专项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开展“三进”工作建设研究，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2.“四新”研究与改革实践专项
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专业建设的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育人机制、师资队伍建设、质量文化建设开展研究与实践。
3.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研究专项
围绕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举措优化、体制创新与模式重构，特别是校、院两级实验班建设，通过构建跨学科协同培养机制、本研贯通培养模式、个性化培养方案，以及实施思政矩阵创新、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创新、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等系统性改革，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范式。
4.交叉学科专业复合型育人研究专项
围绕交叉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团队、实践平台等角度，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探索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5.产教科教融合育人研究专项
围绕产业学院建设、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产教融合课程教材基地建设、科研教学协同育人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探索适合校情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方法新路径，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6.考核评价机制研究专项
围绕提升教学质量，完善、优化教师考核评价机制，特别是教学型教师分类考核办法；探索学生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7.数智化教学改革研究专项
围绕促进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入融合、探索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路径、改革课程教学模式、拓展课程教学方式和内容、拓宽学生学习途径、提高教学信息化程度、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开展研究与实践，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8.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专项
围绕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增强学生“敢闯会创”素质能力，促进专创融合、科教融汇、思创融通、产教共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探讨、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AI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系、新时代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中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比较等研究。
9.教学成果类项目质量提升研究专项
聚焦未来本科教学成果奖培育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质量提升，系统研究培育方向、实施举措、流程优化与保障机制，为高质量教学成果培育提供科学指导与实践路径，助力本科教育创新发展。
二、立项类型及数量
2025年教改课题类型分为经费自筹和专项资助两种类型，立项总数为150余项。
三、申报要求
（一）各单位限额（详见附件1）申报，医学院各个学院由医学部统筹；
（二）课题实行申请人负责制，主持人仅限1人，参研人数不超过4人；
（三）课题主持人限本校在职教职工，有未结题的教改课题（含创新创业教改课题）的主持人不得申报；课题主持人只能申报1个项目，一般不得同时作为其他项目的成员；课题组成员至多同时作为2个项目的成员；
    （四）教师型主持人须依托本科授课实际经历（近三年本科授课）开展针对性教学研究，行政岗类主持人应紧密结合本职工作开展教学研究。
（五）副高以下职称人员申报主持课题，须由2名教授推荐，推荐函应说明主持人的科研能力、专业知识以及对申报项目的研究成果预测等内容；
（六）本次申报将进行查重，新申报课题如与已立项的各级各类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雷同，不重复立项。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教师提交材料至学院。教师按通知要求提交材料至所在单位教务办；
（二）所在单位按推荐名额组织遴选。各单位根据各学院推荐名额进行资格审查（是否有在研项目、是否重复立项等）及遴选推荐工作，各学院要成立由5-7位专家组成的“教改课题”评审委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其中无行政职务（以校党委组织部下文为准）一线教师占比不低于50%。评审会人员组成、课题申报材料、评审会议议程、评审结果等需在学院内张榜公布。务必本着评审过程透明、公开，秉持高标准的原则评审出具有针对性，能切实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能提高研究成果转化的教改课题。
（三）遴选项目提交材料。学院评审后通知推荐申报教师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将材料上传系统，同时按时汇总材料提交至教务处；
（四）教务处组织评审。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各单位的推荐项目进行评审，经公示后公布拟立项课题的排名情况和立项类型；
（五）教务处组织开题。此次立项的校级教改课题将于立项后一个月内安排开题，具体开题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省级课题推荐申报。此次立项并开题通过的校级教改课题，将根据省教育厅分配给我校的申报指标数，按照排名顺序推荐申报省级教改课题。
六、工作安排
（一）5月23日前：申报课题的教师填写《南昌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书》（附件2）、《申报书活页》（附件3）、《推荐函》（副高以下需要）、《南昌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学院推荐汇总表》（附件4），以上材料电子和纸质稿交至各学院教务办。各学院评审推选后以学院为单位（医学院的由医学部汇总）将经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字和学院盖章的学院推荐汇总表（附件4）和《推荐函》纸质稿交至教务处教改科（办公楼107C），汇总表电子稿发至邓小琴老师办公网信箱。以上工作需于5月23日前完成。
（二）5月26日前：申报教师进入网络平台进行申报（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5）。
（三）6月16日前：学校组织专家评审，经公示后，公布评审结果。
联系人：李倩、邓小琴，83969096。


附件：
1. 2025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学院推荐名额分配表
2. 南昌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书
3. 申报书活页
4. 南昌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学院推荐汇总表
5. 网络平台申报服务指南


教务处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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